关于调整全省水平能力测试工作的通知

鄂职改办（2008）29号

各市、州、省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人事局（职改办），省直各有关部门，各高评委会办公室：

为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改进职称评审办法，提高评审质量，更好的服务全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经研究决定，自2008年起，对全省专业技术人员水平能力测试工作有关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水平能力测试工作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服务全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激发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素质；要坚持统筹兼顾，使水平能力测试真正成为人才评价的一个重要环节，保持职称政策的科学性和连续性，并与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紧密结合；要坚持公平公正，提高职称评审工作的质量，增强职称的社会公信度。

二、管理体制及职责分工

全省水平能力测试工作在省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水平能力测试工作的管理由原来的全省集中统一管理调整为按事权分级分层管理。其中，省职改办负责全省高级及省直中级水平能力测试工作的组织协调；市、州职改办（省直部门）负责所属中、初级水平能力测试工作的组织协调。水平能力测试的具体事务性日常工作委托相应评委会办公室具体承担。各评委会办公室事前将水平能力测试方案报同级政府人事职改部门备案，包括测试的内容、方法、时间、地点、人数及专家名单等。

三、测试的内容和方法

水平能力测试的内容主要包括：从事专业工作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本专业在国内外前沿发展情况；从事专业工作的实际能力和水平。

水平能力测试根据专业特点，主要采用面试、笔试、人机对话等多种形式，由同级评审组织与职称评审同步组织进行。其中，教师系列主要采取“说课评教”的形式（各市州中学高级教师的水平能力测试，经省职改办同意，也可采取笔试的形式）；卫生系列主要采取人机对话的形式；工程、农业、经济、新闻、出版、文化艺术、档案、翻译、计划生育等，主要采取答辩、面试的形式。各地、各部门根据上述原则及本专业、级别、申报人数等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测试形式。

四、测试结果的效用

水平能力测试的通过率按照管理权限由各级政府人事职改部门确定。各评委会办公室根据政府人事职改部门批准的通过率确定不同系列（专业）的合格标准，采用数学方法将合格标准换算成60分合格线，确定参加测试人员成绩（折算成绩=面试专家赋分÷合格分数线×60）。水平能力测试成绩通知单高级由省职改办印制；中、初级由市州（省直部门）职改办制发。测试结果报同级政府人事职改部门备案。2008年全省高级（省直中级）水平能力测试通过率控制在70%以内。各地中、初级水平能力测试年度通过率由各市州政府人事职改部门确定。

水平能力测试成绩作为参加相应级别职称评审的必备条件。合格成绩从测试当年算起有效期为三年。经省职改办批准开展职称量化评审试点的地方和专业，其水平能力测试成绩的使用按省职改办量化评审试点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其中，合格成绩按十分之一折算成分值带入量化评审；不合格成绩当年有效，调整为按三十分之一折算成分值带入量化评审。

五、测试工作要求

水平能力测试是职称评审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关系到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事业发展和社会稳定，各级政府人事职改部门要高度重视，指导各评委会积极开展职称量化评审工作，认真做好水平能力测试调整政策的宣传解释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思想稳定工作。测试费用按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鄂价费〔2001〕32号）和省财政厅、省人事厅《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费收费标准调整后具体分解使用标准的通知》（鄂财综发〔2003〕12号）的规定收费，不得增加或变相增加收费项目和标准。各业务主管部门和评委会办公室要紧密结合本部门、本系列（专业）的实际，研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采取面试形式的要统一建立面试专家库，加强对专家队伍的培训和管理，面试专家须从进入本系列（专业）专家库中产生；采取笔试和人机对话形式的要统一建立试题库，加强试题的保密管理。要切实做好水平能力测试的组织实施工作，确保水平能力测试程序和结果的公平公正。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在实施工作中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及时报告省职改办。             

                  湖北省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